自治州党委第一巡察组医保基金管理专项巡察
工作动员会召开

按照自治州党委巡察工作的统一部署，2026年4月17日，自治州党委第一巡察组医保基金管理专项巡察工作动员会召开。会上，州党委第一巡察组组长作了动员讲话，州医保局党组书记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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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自治州党委第一巡察组组长传达了全州巡察工作会议暨十一届州党委第十三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介绍了巡察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明确了巡察监督重点和程序。强调本次专项巡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监督，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监督，紧盯“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监督，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巡察组将聚焦履行职能责任情况、医疗保障基金政策执行情况、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情况、医疗保障基金体制机制建设情况，深入查找责任问题，切实守护好各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州医保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次医保基金专项巡察既是自治州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守护民生福祉、筑牢基金安全防线的关键举措，更是对全州医保系统履职尽责、管党治党工作的一次全面政治体检。
州医保局党组书记表示，医保系统全体党员干部将深刻认识开展医保基金专项巡察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州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积极主动接受监督，各定点医药机构积极配合巡察，对巡察组指出的问题主动认领、坚决整改，对全州医保基金管理工作等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总结，认真查找不足，深入剖析原因，积极加以改进，确保巡察工作和当前各项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自治州党委第一巡察组全体成员；州纪委监委驻州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州医疗保障局班子成员，各科室、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近三年提拔、调离、退休干部代表，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部分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定点医药机构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自治州党委第一巡察组将在州医保局工作60天左右。巡察期间设联系群众电话：19309964201，巡察组受理电话时间为：10:00—22:00；联系群众电子邮箱：bzdwxcb410@163.com；联系群众信箱分别设在州医疗保障局机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民东路国大药房、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州蒙医医院）、州人民医院南院区、库尔勒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北医院）、火车东站致善堂大药房、库尔勒市妇幼保健中心（新址）、巴音东路普济堂大药房、团结路康宁药店门口共10处。受理信访截止日期2026年6月5日。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自治州党委第一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州医疗保障局党组领导班子及成员，下属经办机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以及涉及医保基金管理相关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有关方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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